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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控股股東作出自願禁售承諾

本公告乃由北京第四範式智能技術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收到本公司控股股東戴文淵博士（「戴博士」）出具的承諾函（「承諾函」）。
根據承諾函，基於對本公司長期價值的信心和對投資者利益的守護，戴博士自
願承諾，自2024年9月28日起的12個月內，不以任何方式減持其本人直接及間接
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第四範式智能技術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兼執行董事
戴文淵博士

香港，2024年9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戴文淵博士、陳雨強先生及于中灝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為楊強博士、竇帥先生及張晶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建濱先生、
劉持金先生及柯燁樂女士。


